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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人事行政 
科 目：現行考銓制度概要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一、請依現行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說明專業訓練、一般管理訓練、進用初任公務人員訓練與行政

中立訓練之內涵及其辦理機關。(25 分) 
【擬答】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傳統歷屆試題，得分關鍵為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 2、4、5、6 條規定，各項訓練的內涵及主管

機關的熟悉度。 
培訓現已為人力資源發展（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簡稱 HRD）一詞所取代，最早係由

聶德勒（Leonard Nadler）所提出，並將其定義為「員工在一特定的時間內完成由雇主所提供

有組織的學習經驗，以求得組織整體績效或個人成長」。進一步言之，人力資源發展的本質

為「有計畫的學習活動」，其短程績效取向在求取員工個人和企業整體績效的提升，而長期

策略取向則以結合員工職涯發展、謀求企業長期發展為重心。又依學者見解所謂訓練是為了

增進員工的知識與技能，改善員工工作績效所舉辦的一系列有規劃、有系統的活動。 
以下謹就題示訓練種類的內涵及辦理機關依據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相關規定(第 2、4、5、6
條)說明： 
專業訓練： 
內涵：各機關學校業務變動或組織調整時為使現職人員取得新任工作之專長。申言之，

指為提昇各機關（構）學校公務人員擔任現職晉升職務時所需專業知能，以利業務發展

之訓練，或為因應各機關（構）學校業務變動或組織調整，使現職人員具備適應新職所

需之工作知能及取得新任工作專長，所施予之訓練。 
辦理機關：由各中央二級以上機關直轄市政府或縣（市）政府辦理或授權所屬機關辦理

之。 
一般管理訓練： 
內涵：指為強化各機關（構）學校公務人員一般領導管理、綜合規劃、管理協調及處理

事務之能力為目的之訓練。 
辦理機關：由各中央二級以上機關直轄市政府或縣（市）政府辦理或授權所屬機關辦理

之。 
進用初任公務人員訓練： 
內涵： 
各主管機關應於進用前或到職後四個月內實施初任公務人員訓練。 
訓練內容重點，以充實初任公務人員應具備之基本觀念，品德操守、服務態度、行政

程序及技術暨有關工作所需知能為重點。 
辦理機關：由各主管機關辦理，亦即由各中央二級以上機關直轄市政府或縣（市）政府

辦理或授權所屬機關辦理之。另考試錄取人員、陞任官等人員訓練則由保訓會辦理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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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相關機關（學校）處理或授權所屬機關辦理，併此敘明。 
行政中立訓練： 
內涵： 
行政中立的訓練目的，係為確保公務人員嚴守行政中立、貫徹依法行政，不介入黨派

紛爭。 
訓練重點：為確保公務人員嚴守行政中立、貫徹依法行政、執法公正、不介入黨派紛

爭，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辦理行政中立訓練及有關訓練，或於各機關學校辦

理各項訓練時，列入公務人員行政中立相關課程；其訓練辦法，由考試院定之。 
訓練實施方式：行政中立訓練實施方式，「公務人員行政中立訓練辦法」第五條規

定，本訓練實施方式如下： 
專班訓練：開辦本訓練課程專班。 
隨班訓練：於辦理各項訓練時，列入本訓練課程。 
專題講演及座談：利用集會等活動，舉辦本訓練相關講演及座談。 
數位學習：於保訓會指定之網站或媒體學習本訓練相關課程。 

辦理機關：由保訓會辦理或於各機關學校辦理各項訓練時，列入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機關

課程。 
二、請依現行公務人員陞遷法，說明陞遷的主要意涵、程序、甄審委員會的設置及其職掌。(25

分) 
【擬答】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題詢子題過多，高分關鍵並不是前言結語的鋪陳，而是應將每個子題的規定重點交代完

整。 
甄審會的組織於 104 年有修正，答題內容應包括修法重點及意旨，始能獲致高分。 
 

陞遷的意涵：所謂「陞遷」，包括「陞任」與「遷調」，依陞遷法第 4 條規定，本法所稱

公務人員之陞遷，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陞任較高之職務。 
非主管職務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 
遷調相當之職務。 

陞遷的程序： 
機關決定內陞或外補：（陞遷法§5 II、陞遷法細則§3 I） 
各機關人事單位於辦理陞遷前，應簽報機關首長決定職缺擬辦內陞或外補後再行辦

理。 
 
各機關職缺如由本機關人員陞遷時，亦即「內陞」之性質，應辦理甄審。 
各機關職缺如由他機關人員陞遷時，亦即「外補」之性質，應公開甄選。 
如由本機關以外人員遞補時，除下列人員外，應公開甄選： 
因配合政府政策或修正組織編制須安置、移撥之人員。 
職務列等、稱階、等階、級別（以下簡稱職務列等）相同且職務相當，並經各該權

責機關甄審委員會同意核准對調之人員。 
依主管機關所定遷調法令，實施遷調之駐外人員。 
如擬外補應將職缺之機關名稱、職稱、職系、職等、辦公地點及報名規定等資料於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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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或網路公告。 
接受報名及造列名冊：（陞遷法§9） 
內陞： 
填具陞任意願表再就有意願者之陞任評分通知書送當事人複核 
機關首長依陞任評分標準表所定「綜合考評項」評分。 
外補： 
職缺公告：應將職缺之機關名稱、職稱、職系、職等、辦公地點、報名規定及所需

資格條件等資料於報刊或網路公告三日以上。 
造列名冊：人事單位依符合公開甄選人員所具資格條件或積分高低造列名冊。 

交付甄審委員會評審：（陞遷法細則§7、§9） 
甄審委員會辦理事項 
陞遷候選人員資績評分或資格條件之審查。 
面試及測驗方式之決定。 
陞遷候選人員名次或遴用順序之排定。 
陞遷核定：（陞遷法§9） 
甄審委員會評審後，依程序報請機關首長就前三名中圈定陞補之；如陞遷二人以上

時，就陞遷人數之二倍中圈定陞補之。 
本機關具擬陞任職務任用資格人員，經書面或其他足以確認之方式聲明不參加該職務

之陞任甄審時，得免予列入當次陞任甄審名冊。 
機關首長退回重行辦理：機關首長對前項甄審委員會報請圈定陞遷之人選有不同意見

時，得退回重行依本法相關規定改依其他甄選方式辦理陞遷事宜。 

甄審委員會的設置及職掌： 
甄審委員會的組織：（陞遷法施行細則第 7 條） 
為落實國家性別平等政策，104 年修正陞遷法施行細則所定甄審委員會委員性別比例規

定；修正票選委員之選舉方式；另為符合機關實際運作需要，增訂各機關組織法規所定

兼任職務人員，得為其甄審委員會之當然委員或指定委員，以及各主管機關已成立公務

人員協會者，如該協會拒絕推薦指定委員人選供機關首長指定時，其甄審委員會指定委

員中得無公務人員協會代表等規定，以資明確並利各機關遵循，謹將修正後甄審委員會

的組織規定整理如下： 
各機關組織甄審委員會，應置委員五人至二十三人，組成時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

於三分之一。但本機關人員任一性別比例未達三分之一，委員任一性別人數以委員總

人數乘以該性別人員占本機關人員比例計算，計算結果均予以進整，該性別人員人數

在二十人以上者，至少二人。 
當然委員：人事主管人員為當然委員，當然委員得由組織法規所定兼任人事主管人員

擔任。 
票選委員：委員每滿四人應有二人由本機關人員票選產生之。本機關人員得自行登記

或經本職單位推薦為票選委員候選人。 
指定委員： 
前項委員除當然委員及票選委員外，餘由機關首長就本機關人員中指定之，並指定

一人為主席。 
指定委員得由機關首長就組織法規所定本機關兼任之副首長及一級單位主管指定

之。 
該協會之代表；其代表之指定應經該協會推薦本機關具協會會員身分者三人，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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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首長國選之。但該協會拒絕推薦者，不在此限。 
職權：依據陞遷法施行細則第 9 條規定，甄審委員會辦理下列事項： 
陞遷候選人員資績評分或資格條件之審查。 
面試及測驗方式之決定。 
陞遷候選人員名次或遴用順序之排定。 
機關首長交議事項之研議。 
其他有關陞遷甄審事項。 
其他法規明定交付審議事項。 

 

三、請依現行公務人員任用法，說明官等、職等、職務、職系及職組之意涵。(25 分) 
【擬答】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傳統歷屆試題，應將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我國現行人事制度的各項概念清楚列出。 
 109 年職組職系進行重大變革，應將變革理由及結果於答題時呈現。 
我國任用制度採官等與職等併立制，公務人員官等取得後受保障，職務得於同官等內調任；

職務採跨等設計，在職務等級內，除不同官等，由低官等升任高官等，須具高官等任用資

格，其餘同官等內各職等，均以公務人員的服務年資、年終考績為依據，逕行升任，以下就

題詢問題說明如次： 
官等：係任命層次及所需基本資格條件範圍之區分，目前我國人事制度官等區分簡任、薦

任、委任。 
職等：係職責程度及所需資格條件之區分。官等分委任、薦任、簡任，至職等分第一至第

十四職等，以第十四職等為最高，委任官等為第一至第五職等，薦任官等為第六至第九職

等，簡任官等為第十至第十四職等。每一個職務均賦予官等職等。 
職務：係分配同一職稱人員所擔任之工作及責任，例如科員職務，即指擔任科員必須一定

工作及責任。職務得跨列 2～3 職等，甚至跨官等。職務依其工作職責（繁簡難易、責任輕

重）及所需資格，依職等標準列入職等。 
職系：係包括工作性質及所需學識相似之職務，職系之區分旨在便於設科取才，職務配

置。 
職組：係包括工作性質相近之職系。例如 109 年 1 月 16 日施行的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將

行政類分為綜合、財務、法務……等職組；技術類分為農林漁牧、建設工程……等職組。

又綜合職組，包含綜合行政職系、社勞行政職系、社會工作職系、文教行政職系、新聞傳

播職系、圖書史料檔案職系、人事行政職系，同職組各職系間可相互調任。又職組之設

置，係為利於靈活用人、工作指派，其區分設置是否合理、妥適，攸關公務人員考試類科

之設置及政府機關人才羅致，影響所及，殊為重大。 
又面對國內外政經環境快速變遷及全 球化競爭時代，文官須處理事務之廣度與深度，已非

僅具備單一專業能力者，所能勝任，因而簡化公務人員職系，並於合理範圍內增加人員調

動彈 性，藉此培育公務人員兼具多專業性及通才能力，以肆應全球化時代國家 發展需

要。據此，銓敍部秉持「行政類應較通才，技術類應較專業取向」，以「確保專才通才並

重，提昇整體工作效能」為原則，檢討職組區分，期達到人與事之適切配合，促進機關業

務靈活任使，提昇政府施政效能。此次就職組、職系進行通盤檢討，並作大幅度之調整修

正，期藉由職 系之調整修正、職組區分及職系調任規定之合理設置，使政府機關人才培育



公職王歷屆試題 （108 地方特考） 

共 5 頁 第 5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及人力運用，發揮更積極之功能，從而促進機關業務之推行，修正後計有 57 個職系、25
個職組。 

 

四、依現行公務人員保障法，有關公務人員俸給及工作條件之規定為何？(25 分) 
【擬答】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法規條文題，應依題旨將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列出才能獲致關鍵分數。 
最新的大法官會議解釋第 785 號對於俸給及工作條件有更進一步的闡述，如能列出重點，

以提升答題深度，獲致高分。 
有關公務人員保障法(以下簡稱保障法)俸給及工作條件的規定，整理如下： 
俸給： 
保障法第 14 條規定：「公務人員經銓敘審定之俸級應予保障，非依法律不得降級或減

俸。」 
保障法第 15 條規定：「公務人員依其職務種類、性質與服務地區，應所得之法定加給，

非依法令不得變更。」 
另依據大法官解釋第 785 號意旨，超勤補償，俸給延伸，並非恩給，應受憲法服公職權

之保障，本號解釋首次表態，釋示超時服勤之法定補償，受憲法服公職權之保障。解釋

理由釋示：公務人員於法定上班時間以外應長官要求執行職務之超勤，因其服勤內容與

法定上班時間之服勤相同，國家對超勤自應依法給予加班費、補休假等相當之補償。此

種屬於給付性措施之法定補償，並非恩給，乃公務人員依法享有之俸給或休假等權益之

延伸，應受憲法第 18 條服公職權之保障。 
工作條件： 
保障法第 18 條規定：「各機關應提供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必要之機具設備及良好工作環

境。」 
保障法第 19 條規定：「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應予保障。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執行

職務，應提供安全及衛生之防護措施；其有關辦法，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保障法第 20 條規定：「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現場長官認已發生危害或明顯有發生危害

之虞者，得視情況暫時停止執行。」 
保障法第 21 條規定： 
公務人員因機關提供之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有瑕疵，致其生命、身體或健康受損時，

得依國家賠償法請求賠償。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發生意外致受傷、失能或死亡者，應發給慰問金。但該公務人

員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情事者，得不發或減發慰問金。 
前項慰問金發給辦法，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保障法第 22 條規定： 
公務人員依法執行職務涉訟時，服務機關應輔助其延聘律師為其辯護及提供法律上之

協助。 
前項情形，其涉訟係因公務人員之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應不予輔助；如服務機關

已支付涉訟輔助費用者，應予追還。 
第一項之涉訟輔助辦法，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又據大法官解釋第 785 號意旨，行政訴訟法之訴訟類型規定，關於得提起行政訴訟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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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救濟之對象已非僅限於行政處分之規範下，公務人員針對服務機關之違法「管理措

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自非不得提起行政訴訟，僅是應選擇相應之訴訟類型有關

公務人員權益之保障，自應適用行政訴訟法新制及保障法新制相關規定，判斷可否向

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以為救濟，而毋庸拘泥於上開解釋先例意旨（有無改變公務員

身分關係？有無對其憲法所保障服公職之權利重大影響？有無損害公務人員之公法上

財產請求權），以判斷可否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以為救濟，俾符有權利即有救濟

之憲法原則。 
 


